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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上栗县人民法院 

执行裁定书 

（2022）赣0322执641号之一 

申请执行人：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栗支行，住所地江西省萍

乡市上栗县上栗镇平安北路90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60322MA35X19X7W。 

负责人：朱国文，该行行长。 

被执行人：陈知波，男，1975年5月9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所江西省

萍乡市安源区龙飞锦绣嘉园19栋3单元106室，公民身份号码

360312197505092875。 

被执行人：邬勇涛，女，1977年8月25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所江西省

萍乡市安源区龙飞锦绣嘉园19栋3单元106室，公民身份号码

360313197708250526。 

被执行人：陈良友，男，汉族，1971年2月1日出生，住江西省萍

乡市安源区安源镇瑞金北路1号7栋1单元508室，公民身份号码

36031219710201053X。 

被执行人：朱建萍，女，汉族，1975年7月1日出生，住江西省萍

乡市安源区安源镇瑞金北路1号7栋1单元508室，公民身份号码

360312197507011522。 

被执行人：江西宝鼎实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

彭高镇彭高村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225787818271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陈良友，公司董事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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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执行人：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

上栗镇兴盛大道贸易广场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322716599362K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陈良友，公司董事长。 

申请执行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栗支行与被执行人陈知波、

邬勇涛、陈良友、朱建萍、江西宝鼎实业有限公司、萍乡宝鼎置业有

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依据（2021）赣0322民初2807号

民事判决书，于2022年4月18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，责令被执

行人立即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。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 

一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栗

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幢1单元601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

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00号）。 

二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栗

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6幢2单元602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

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12号）。 

三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栗

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2幢车06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上

栗镇字第102151603号）。 

四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栗

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2幢车07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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栗镇字第102151604号）。 

五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栗

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2幢车09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上

栗镇字第102151605号）。 

六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栗

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2幢车13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上

栗镇字第102151606号）。 

七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栗

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2幢车16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上

栗镇字第102151607号）。 

八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栗

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2幢车17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上

栗镇字第102151608号）。 

九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栗

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3幢车06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上

栗镇字第102151629号）。 

十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栗

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3幢车07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上

栗镇字第102151630号）。 

十一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
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3幢车09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

上栗镇字第102151631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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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
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3幢车12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

上栗镇字第102151632号）。 

十三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
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3幢车13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

上栗镇字第102151633号）。 

十四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
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5幢车16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

上栗镇字第102151645号）。 

十五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
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5幢车17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证

上栗镇字第102151646号）。 

十六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
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03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

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34号）。 

十七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
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04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

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35号）。 

十八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
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05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

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36号）。 

十九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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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06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

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37号）。 

二十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
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07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

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38号）。 

二十一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09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39号）。 

二十二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10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40号）。 

二十三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11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41号）。 

二十四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12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42号）。 

二十五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14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43号）。 

二十六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0幢储017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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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44号）。 

二十七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1幢车01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23号）。 

二十八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1幢车06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24号）。 

二十九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1幢车07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25号）。 

三十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上

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1幢车09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权

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26号）。 

三十一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1幢车13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27号）。 

三十二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1幢车15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28号）。 

三十三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2幢车01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47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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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四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2幢车06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49号）。 

三十五、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萍乡宝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

上栗县兴盛大道城市花园12幢车08号的不动产（不动产权证号：栗房

权证上栗镇字第102151650号）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审  判  长   孔 祥 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龙 用 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曾 宪 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           

代 书记员   钟 为 权 

 


